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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業簡明月報（民營電業） 

 

和 平 電 力 公 司 

簡  明  月  報 

107 年 11 月份 

編送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05 日 

編送單位：和平電力公司-運轉處 

 

 

 

簡明月報內容 

1.每月供電報告 

2.每月售電報告 

3.每月收支實績比較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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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每月供電報告 

1.營運概況 

 

 Unit 1 Unit 2 Station 

運轉率 92.8% 100.0% 96.4% 

平均負載 627.0MW 628.5MW 627.7MW 

 

2.發（售）電量  

  請參照表 1-2 及 2-1 

 

3.燃料耗用量  

  請參照表 1-4 

 

4.安全存量  

  請參照表 1-4 

 

5.重大營運事件 

  一號機﹕一號機組於 11月 17日 00:54 機組解聯，進行鍋爐燃燒優化控 

制系統安裝。11 月 19日 04:36時機組併網。 

           

二號機﹕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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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1 裝置容量 

民國 107年 11月份 

能源別 

電廠/發電站名

稱 

機組別 實績值(瓩) 

較上年同期增減

(%) 

備註 

燃煤火力  和平發電廠 一號機 655,010 1.0 依電業執照填報 

燃煤火力  和平發電廠 二號機 655,010 1.0 依電業執照填報 

合計  1,310,020 1.0   

備註： 

1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

區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

進行填寫。 

2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3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

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
4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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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2 發電量 

民國 107年 11月份 

能源別 
電廠/發電

站名稱 
機組別 

毛發電量 廠用電量 淨發電量 自用電量 

備註 實績值 

(度) 

較上年同期

增減(%) 

實績值 

(度) 

較上年同期

增減(%) 

實績值 

(度) 

較上年同期

增減(%) 

實績值 

(度) 

較上年同期

增減(%) 

燃煤火力 和平發電廠 一號機 418,999,000 -6.0 32,812,288 -9.1 386,186,712 -5.7 2,180,819 56.5  

燃煤火力 和平發電廠 二號機 452,499,000 0.1 35,435,712 -3.3 417,063,288 0.3 2,355,181 66.5  

合計 871,498,000 -3.0 68,248,000 -6.2 803,250,000 -2.7 4,536,000 61.5  

備註： 

1. 廠用電量係指發電所內用電，即發電廠因運轉發電機所消耗於各項附屬設備之電能。本廠之廠用電量係以毛發電量減去淨發電量(台電和平 

端售電電錶之售電量)後所得之數值，即包含變壓器銅鐵損、各項附屬、輔助設備及其他建物所消耗之電能。 

2. 自用電量係指廠商自行生產，使用於發電所之外，所有其他用途的電量，包括生產設備、辦公室、倉庫、其他附屬或輔助設備等（即不含發

電所內用電）。本廠之自用電量係以淨發電量(台電和平端售電電錶之售電量)減去售電量(台電冬山端售電電錶之售電量)後所得之數值，即線

路損失。 

3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區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

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進行填寫。 

4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5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
6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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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3 發電設備運作情形 

民國 107年 11月份 

(1)容量因數、可用率、最大出力值 

能源別 

電廠/發

電站名

稱 

機組別 

容量因數 可用率 最大出力值 

備註 

本月份 
一至本月份止 

累計 
本月份 

一至本月份止 

累計 
本月份 

一至本月份止 

累計 

實績值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燃煤火力 

和平 

發電廠 

一號機 89.7 -5.8 77.3 -4.4 89.7 -5.8 77.3 -4.4 100.0 0 100.0 0  

燃煤火力 

和平 

發電廠 

二號機 96.9 0.1 86.1 5.8 96.9 0.1 86.1 5.8 100.0 0 100.0 0  

合計 93.3 -2.8 81.7 0.7 93.3 -2.8 81.7 0.7 100.0 0 100.0 0  

備註： 

1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區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

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進行填寫。 

2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3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
4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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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發電機組每度的低熱值毛熱耗率（LHV Gross） 

項目 電廠/發電站名稱 機組別 

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

備註 
實績值(千卡/度) 

較上年同期增減 

(%) 
實績值(千卡/度) 

較上年同期增減 

(%) 

汽力機 

和平發電廠 一號機 2,108.5 -0.6 2,106.5 -0.8  

和平發電廠 二號機 2,059.9 -1.1 2,063.5 0.0  

備註： 

1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2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
3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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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4 燃料耗用量 

民國 107年 11月份 

燃煤機組 

項目 單位 
期初 

存量 
進口量 

國內 

採購量 

毛熱值 

(kcal/kg) 

淨熱值 

(kcal/kg) 
使用量 

期末 

存量 
備註 

1.燃料煤

(濕基) 
公噸 

 

15,450 

 

450,731 

 

0 

 

6,042 

 

5,740 

 

315,805 

 

150,376 
 

2.亞煙煤

(濕基) 
公噸 

        

3.燃料油 公秉         

4.柴油 公秉 2,251 0 0 10,120 10,120 324 1,927  

5.其他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1. 燃料耗用量須包含發電機組試運轉期間所耗之燃料量。 

2. 熱值均採加權平均法做計算，並填報低位熱值（LHV）。 

3. 若所用燃料未列於上述，請填報於其他欄位並於備註欄填寫燃料種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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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5 機組停機容量 

民國 107年 11月份 

機組名稱 
停機事由 

(填報代碼) 

本月份 下個月 

停機 

裝置容量 
停機期間 

停機 

裝置容量 
停機期間 

一號機 K6 655.01MW 
2018/11/17 00:54 

2018/11/19 04:36 655.01MW 
2018/12/15 00:00 

2018/12/16 23:59 

二號機 無 無 無 無 無 

備註： 

1. 當機組或電廠遭遇計畫性停機（例如大修）與非計畫性停機（例如機電事故）等非正

常運轉或待機狀態時，需記錄填報。 

 機電事故定義：「發、輸、變設備不論待機或運轉中發生不意之障礙，不能正常啟

用或不能正常運轉而需停用時，一律列為事故。但發現設備運轉情況異常尚可繼續

運轉而不影響設備安全，經主管處轉洽電力調度處同意安排停用檢修者或由電力調

度處安排提前停用檢修者不列為事故，強迫跳脫仍算事故。」 

2. 機組名稱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3. 停機事由欄位請依下列運轉情況填報代碼： 

 

代碼 運轉情況 代碼 運轉情況 

K 1 併聯 K13 線路工作 

K 2 解聯 K14 指令試運轉 

K 3 待機 K15 電力潮流限制 

K 4 跳脫 K16 外因跳機 

K 5 減載 K17 核一附屬設備全黑、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

K 6 檢修，保養 K18 核二附屬設備全黑、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

K 7 故障 K19 核三附屬設備全黑、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

K 8 竣工試運轉 K20 設備超載 

K 9 乾燥運轉 K21 試運轉 

K10 大修 K22 爐管破 

 K10A 大修逾排程 K23 LNG 用量限制 

K11 單獨運轉 K24 中油 LNG 管路檢修 

K12 線路故障 KK 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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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6 發電機組之空氣污染排放量 

民國 107年 11月份 

項目 
電廠/發電

站名稱 
機組別 

硫氧化物平均排放量(kg) 氮氧化物平均排放量(kg) 粒狀污染物平均排放量(kg) 

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燃煤機組 

和平 

發電廠 

U1 141,994.7 -3.8 1,491,480.2 6.1 110,108.1 -11.2 1,081,541.2 -0.8 19,849.3 -9.1 190,761.7 -10.2 

燃煤機組 

和平 

發電廠 

U2 146,935.7 -6.0 1,604,341.1 9.7 114,235.7 -3.4 1,165,187.1 7.7 21,205.4 1.9 209,859.2 9.0 

備註：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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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7 發電機組淨尖峰供電能力調整表 

民國 107年 11月份 

機組名稱 出力調整緣由 

機組規劃 機組調整出力 

裝置容量 

（MW） 

淨尖峰出力 

（MW） 

調整次數 

（次） 

淨尖峰出力 

（MW） 

一號機 無 655.01 597.57 9 597.57 

二號機 無 655.01 597.57 11 597.57 

備註： 

1. 調整次數為該機組累計調整次數（含本次），非為當月調整次數。 

2. 機組名稱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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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每月售電報告 

表 2-1 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電量 

民國 107年 11月份 

能源別 

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

實績值(度) 較上年同期增減(%) 實績值(度) 較上年同期增減(%) 

燃煤火力 798,714,000 -2.9 7,775,973,706  1.0  

合計 798,714,000 -2.9  7,775,973,706  1.0 

備註：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區

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進行

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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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收支實績比較表 

收支實績比較表 

民國 107年 11月份 

項    

目 

本月份發生數 累計實績數 

實績數 

(A) 

去年同
期 

(B) 

差異 

(A-B) 

實績數 

 (C) 

去年同
期 

(D) 

差異 

(C-D) 

1. 營

業

收

入 

1,336,880,904  1,120,166,374  216,714,530  11,526,830,550  9,312,204,677  2,214,625,873  

電業 

收入 
1,336,880,904  1,120,166,374  216,714,530  11,526,830,550  9,312,204,677  2,214,625,873  

其他營

業收入 

0  0  0  0  0  0  

2. 營

業

支

出 

964,837,379  761,176,927  203,660,452  8,143,460,149  5,916,805,476  2,226,654,673  

營

業

成

本 

948,457,376  745,109,884  203,347,492  7,991,067,111  5,779,936,631  2,211,130,480  

營

業

費

用 

16,380,003  16,067,042  312,961  152,393,038  136,868,845  15,524,193  

3. 營

業

收

益

(1-

2) 

372,043,525  358,989,447  13,054,078  3,383,370,401  3,395,399,201  (12,028,800) 

4. 稅

前

盈

餘 

369,058,762  354,649,255  14,409,507  3,328,579,409  3,301,225,646  27,353,763  

備註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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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簡明月報/年報放置公開網址: http://www.hppc.com.tw/ 

 


